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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我前两天在手机银行APP中申请了重定价周期调整，由12个月调

整至3个月，当天下午就收到变更申请已通过的短信提醒。”崔女士告诉

记者，“调整后，最近一个贷款重定价日刚好是11月3日，LPR重定价

了，贷款利率降至3.3%。”

近日，部分银行已完成房贷利率重定价周期调整。

本报讯 （融媒记者 方嘉伟）
近期，存款利率持续走低，加之近
期股市热度提升，吸引了部分投资
者赎回存款转身将资金投入股市。
不少银行的手机APP上都出现了
年利率3%以上的大额存单转让。

“最近有一笔大额存单到期，
咨询了多家银行，最高三年期年利
率2.75%。后来看了下银行的大额
存单转让区，发现转让存单的年利
率不少都在3%以上。”张女士表
示。张女士的经历并非个例，许多
投资者都瞄准了大额存单的高利
率。某银行客户经理告诉记者，利
率在3%以上转让的大额存单都十
分抢手，基本“秒没”。

大额存单的持有人只需要在银
行的转让平台上挂售自己的大额存
单，设定一个合理的价格和利率，
其他投资者就可以通过同一家银行
的官网或手机APP浏览到这些挂
售的存单，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存单

进行购买。一旦存单被成功转让，
对应的金额会返回到卖出人的账户
中，转让完成。不同银行的转让流
程有所不同，提前了解并准备好相
关材料可以避免麻烦。

大额存单利率比普通存款高，
提前取款利息损失少，一直以来都
是稳健投资者眼中的“香饽饽”，
但这并不代表大额存单可以“闭眼
入”。投资者在追求高收益的同
时，也需关注大额存单背后的风
险，市场行情波动、存单流动性等
因素都可能影响投资回报。因此，
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务必对产品性
质、市场环境进行充分了解，以确
保资金安全，实现稳健收益。

大额存单从“一单难求”到不
惜折价转让，是否接手大额存单，
个人投资者须综合考虑转让成本、
自身风险偏好、财务状况等，审慎
理性投资，切忌盲目追涨杀跌。

大额存单转让潮
市民勿盲目接手

□融媒记者 方嘉伟

可以自行选择重定价周期，许多
贷款者认为选择最短的周期就能更快
地享受到利率下调带来的实惠，从而
减轻短期经济压力。然而，多家银行
表示，重定价周期不一定越短越合
适。

未来贷款利率并不明朗，因此贷
款者需要审慎考虑何时进行利率调

整，以最大化自身利益。在贷款利率
下行阶段，重定价周期越短贷款者可
越早享受低利率；反之，在贷款利率
上行阶段，重定价周期越短贷款者也
要越早承受高利率。因此，如何精准
把握市场趋势，选择最佳的利率调整
时机，成为贷款者面临的一大挑战。

同时，贷款者的经济状况是决定

重定价周期的关键因素。如果贷款者
当前经济压力较大，选择较短的重定
价周期可以更快地减轻还款负担。对
于长期还贷的贷款者，选择1年的重
定价周期可能更为合适，因为这样可
以避免频繁调整带来的不确定性，同
时保持还款计划的稳定性。对于那些
预期未来收入将增加，或对市场利率

走势有明确判断的贷款者，选择较短
周期或许能更快体现其优势。

总之，贷款者需结合个人经济状
况、市场趋势以及未来规划，权衡利
弊，作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在复杂
多变的经济环境中，理性决策尤为重
要。

11月1日起，存量房贷利率步入
常态化调整阶段。贷款者可以将其贷
款的LPR加点值与“全国新发放房贷
利率平均加点值+30BP”进行比较，
如果贷款者贷款的LPR加点值高，则
可申请将加点值下调至“全国新发放
房贷利率平均加点值+30BP”。

央行会在1月、4月、7月、10月的
月末公布上季度全国新发放住房贷款

平均利率，贷款者可登录央行官网进
行查询。

如贷款者所在城市有房贷利率政
策下限，则调整后的房贷加点值仍不
能低于当地房贷利率政策下限。

以六大国有行为例，中国银行表
示，自11月1日（含当日）起，贷款者
可登录该行手机银行APP，通过“贷
款—房贷利率调整”申请调整利率加

点值或重定价周期。
邮储银行表示，自11月7日起，

贷款者可向该行申请调整重定价周
期，符合条件的，该行将及时予以调
整。

此外，工行、建行、农行均表示，将
不晚于11月15日开始受理重定价周
期调整申请。

其中，农行表示，对于重定价日选

择为贷款发放日对日的，自11月1日
21:00起，贷款者可通过农行手机银
行自助申请重定价周期调整；符合条
件的，该行将于11月5日—6日根据
申请情况进行统筹调整。11月5日
（含）后提出重定价周期调整申请的，
如符合条件，该行将在申请日次日完
成调整。

“我原来的贷款重定价日是6月
11日，本次将贷款重定价周期调整
为6个月后，下一个重定价日是12
月11日。从还款计划来看，可以提
前半年享受 3.3%的利率，又省钱
了。”冯先生告诉记者。

根据最新规定，贷款者可选择3
个月、6个月或12个月的方式进行重
定价。如贷款者贷款重定价日是每年
1月1日，重定价周期调整为6个月
的，重定价日为每年1月1日、7月1
日；重定价周期调整为3个月的，重

定价日为每年1月1日、4月1日、7
月1日和10月1日。

每笔房贷在贷款结清前仅有一次

调整重定价周期的机会，不得进行多
次调整。调整后无法撤销，应综合考
虑各种因素后慎重选择。

仅可调整一次

调整时间有别

勿盲目只求短


